
智行理财网
原股东(原股东未实缴出资转让股权,受让人不知道)

原股东承担债务有哪些情形？

原股东承担债务有以下情形： 

1、一人公司股权转让前发生的债务，原来的股东不能举证证明出让前公司财产独
立于其个人财产，债权人有权要求原股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 

2、未履行出资义务股东通过股权转让协议规避义务、逃避债务的，债权人可以要
求承担债务。 

3、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前债务由原股东全部承担。

股票质押以后，原股东还有股权吗？

有的，通常来说，以股权为质权标的时，质权的效力并不及于股东的全部权利，而
只及于其中的财产权利。换言之，股权出质后，质权人只能行使其中的受益权等财
产权利，公司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非财产权利则仍由出质股东行使。股权质押
（PledgeofStockRights）又称股权质权，是指出质人以其所拥有的股权作为质押
标的物而设立的质押。按照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关担保的法律制度的规定，质
押以其标的物为标准，可分为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。股权质押就属于权利质押的一
种。因设立股权质押而使债权人取得对质押股权的担保物权，为股权质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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